附件2
综合评审标准
	序号
	评分维度
	分值
	评分项目
	文件要求
	细则

	1
	评估机构团队综合实力
	10
	资产评估师人数
	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
	每拥有1名资产评估师，得2分；本项最高得10分。

	2
	服务经验
	10
	相关业绩
	需提供合同/协议首页及盖章页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	近3年每完成1个企业股权评估项目得1分，共5分；

近3年每完成1个省内国企股权评估项目得1分，共5分；

本项最高得10分。

	3
	服务方案
	20
	服务方案
	参选单位需提供服务方案加盖公章
	（一）方案完整性（8分）
涵盖评估目的、范围、基准日、方法选型、时间节点等核心要素，内容全面详实，得5-8分。
核心要素基本齐全，但细节不够完善，得1-4分。
要素缺失或逻辑混乱，得0分。
（二）方案合理性（8分）
结合目标公司选择适配评估方法（如收益法、市场法等），技术思路清晰，参数设定科学，得5-8分。
评估方法基本适用，但参数依据不够充分，得1-4分。
方法选择不当或无明确技术路线，得0分。
（三）质量控制与风险防范（4分）
建立完善的内部复核制度、数据安全保障措施及风险应对预案，得3-4分。
有基本的质量控制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得1-2分。
无明确质量控制或风险防范安排，得0分。

	4
	费用报价
	60
	服务报价
	参选单位需提供报价函加盖公章
	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参选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得分为满分。

参选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价格得分=(基准价／服务报价)×60%×100

	合计
	100
	
	
	


